说  明

根据市委组织部对事业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部署，现将《干部（职工）基本信息审核表》填报要求做如下说明：
1.填写对象：在编在岗事业干部（工人、编外人员、2016已审核签字的局直单位校（园）长和区（镇）教管办主任（助理）、2021年12月前的退休人员共四类人员不需填写），借用、交流人员在现工作单位填写、提交。
2.填写要求：表格中字体为“仿宋GB2312”，字号小四，按样表的栏目示范要求，填写截止2020年6月20日前个人真实信息，没有内容的栏目填“无”。《审核表》A4纸正反（设计一张纸）打印并与提供的佐证材料一并上交，不提供必须佐证材料的所填信息不与认可。
3.提交材料：一是《干部（职工）基本信息审核表》纸质稿及所需佐证材料（装订一起）。二是《干部（职工）基本信息审核表》电子稿（单位+姓名）。由各单位、区镇（区镇分学校汇总）统一收集提交，纸质材料报教体局档案室，电子稿发送至763527456@qq.com
4.材料报送时间：2020年6月20日前。

